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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距离上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已经过去了较长时间，目前刑诉法的第四次修改已经纳入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的立法规划之中。然而，学术界尚未对于第四次修改的核心方向形成一致的意见，且具体的修改路径也

尚未明确。因此，本文旨在通过回顾刑事诉讼法前三次的历史修改及所取得的成果，探讨并提炼出对未

来第四次修改具有参考价值的三个背景因素：中国历史、现代社会背景以及全球环境下的经验依据。通

过对这些背景因素的研究，希望能够为刑诉法的第四次修改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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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has been a considerable period of time since the last amendment to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and the fourth amendment has already been included in the legislative planning of the St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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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However,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s yet to reach a 
consensus on the core direction of the fourth amendment, and the specific modification path has 
not yet been clarified. Therefore,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useful insights and references for the 
fourth amendment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by reviewing the historical amendments of the 
previous three times and the achievements they have brought. The experience basis in Chinese his-
tory, modern social background and the global environment. By studying these background factors, 
it is hoped that valuable insights and references can be provided for the fourth amendment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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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刑事诉讼法是我国法律体系中至关重要的一部法律，其内容涵盖了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关于规范刑事

诉讼活动的各项法律规范。这部法律旨在确保刑事诉讼的公正、公平和有效，维护社会秩序和公民的合

法权益。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定义是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以及诉讼参与人等在进行刑事

诉讼活动时必须遵循的法律准则。对于司法程序的执行来说，刑事诉讼法无疑占据重要地位。作为程序

正义的法律依据，刑诉法的修改需要贴合当前国内外环境及人民的客观需求。 
距离上次刑诉法的修改已经过去了六年的时间，相关的改革进程也有一定的成果。在十四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中，《刑事诉讼法》的第四次修改已被正式列入，并被明确归类为第一类项目。即

“条件较为成熟、任期内计划提交审议的法律草案”。此次修改旨在进一步完善刑事诉讼制度，确保司

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但是对于此次修改的具体要求等并未明确。 
当前司法改革已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然而，诸如扩大刑事辩护范围和完善刑事诉讼程序制度等

关键改革内容，在前三次修法中并未得到充分体现。在司法实践中，刑诉法与社会发展的融合程度仍需

加强，存在一些亟待改进的现象。特别是在当前轻罪治理的大背景下，刑事诉讼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

此外，许多学者也提出了刑诉法第四次修改的倾向，如吴洪淇在其研究中指出，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

革相比，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存在滞后性，需要通过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来回应[1]。同时，

“少捕慎诉慎押”政策的实施使得刑事治理的尺度更加难以把握，因此，刑事诉讼相较于其他诉讼的特

点及其在整个诉讼法体系中的定位亟需更加明确。此外，随着司法改革在刑事诉讼法中的深入推进，刑

事诉讼的范围得以扩大，但相应的限制措施尚不够明确，导致相关规定在实际运用中无法被准确、充分

地执行。因此，第四次修改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旨在探讨当前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在三个不同背景

与环境下所获得的经验与启示，以期为今后的改革提供有益的参考。 

2. 刑事诉讼法的改革综述 

法律程序是法治体系中的运行与存在形式，而刑事诉讼程序则是刑事法治建设的关键组成部分。我

国于 1979 年颁布了《刑事诉讼法》，首次完整形成了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统一化，但当时仅仅是设立了

普通程序这一种单一模式。随着法治建设的推进与深入，1996 年我国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订，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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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了刑诉法的阶级属性，增设了简易程序，使刑事诉讼程序由单一走向了“双轨制”。到了 2003 年，中

央联合发布文件，创立了认罪案件简化审理程序。这一创新举措允许在犯罪事实清楚、被告人认罪的情

况下，对依法本应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进行诉讼程序的简化。这也就标志着刑事诉讼程序再次完善，由

“双轨制”进一步演进为“三驾马车”的格局。 
进入新时代后，我国高度重视程序法的法治建设，领导人亲自主持并部署了多项诉讼程序改革。其

中，非常重要的两项改革——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和刑事速裁程序改革在 2018 年《刑事诉讼法》的修

订中得到了成功转化和吸收。这两项改革深刻改变了当时的刑事诉讼面貌，将刑事诉讼程序划分为认罪

程序与不认罪程序两类，实现了刑事案件处理的快慢分道、繁简分流和宽严相济[2]。这不仅是对我国法

治思想的生动实践，也奠定了诉讼制度改革向以审判为中心的深入推进的坚实基础。 
综上，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过后，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经历了由无到有、由单一到

多元的深刻变革。刑事诉讼法当前总体经历了三次改革，改革内容由简至繁。经过前二次修改，刑事诉

讼法中的基础性问题已得到基本解决，由各类刑事诉讼制度构成的诉讼体系也已经初步确立并基本定型

[3]。因此 2018 年，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发布《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刑诉法进行了第三次修改。 
第三次修改主要聚焦于局部调整，核心内容在于深化监察与司法之间的衔接机制，确立认罪认罚从

宽制度与速裁程序，设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并推进相关司法解释工作的完善[4]。具体来说，修改内容

明确了国家监察机关调查权与地方检察机关侦查权之间的衔接，对检察机关管辖范围内司法工作人员利

用职权实施的犯罪案件范围进行了清晰的界定。同时，修改将“认罪认罚从宽”确立为刑事诉讼的一项

基本原则，并在条文首章予以明确规定，体现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保障和司法公正的重视。此

外，修改还明确了缺席审判制度的适用条件，并保障了被追诉人在缺席审判情形下的权益，如享受强制

法律援助、行使异议权以及提起上诉等。最后，为了确保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得到有效执行，最高人

民检察院、公安部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也相继对相关的司法解释和规定进行了相应的修订和完善。这些举

措将有助于推动刑事诉讼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升司法公正和效率。 
学界参照前三次修订背景，对刑诉法第四次修改进行了深入地探讨。2021 年时，刑事诉讼法学研究

的核心命题仍是认罪认罚从宽，相关论文共 40 篇，约占该学科全年 CLSCI 期刊论文总数的 21%。研究

内容聚焦于被告人与被害人的人权保障问题、控辩审关系问题以及量刑建议问题等。同时，监察体制改

革仍是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重心之一。2021 年与监察体制改革研究相关的论文共 16 篇，约占该学科全

年 CLSCI 期刊论文总数的 8%。研究关注监察与公安、检察的衔接问题以及纪监融合问题，包括管辖问

题和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监察调查问题等。学界开始通过描绘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悖反现象，对其法理基础、

实施路径进行理论反思与重新阐释。 
而 2023 年度刊发的刑法论文关注对轻罪治理、犯罪附随后果和前科消灭制度的研究。陈兴良教授认

为，在我国历史形成的重刑结构下，应当通过司法解释扩张轻罪范围、限缩重罪范围，扩大和完善非监

禁刑、缓刑、社区矫正制度的适用，从而限制重刑的适用[5]。这些研究不仅涵盖了刑事诉讼法学的传统

领域，也积极回应了社会变化与时代关切，为刑事诉讼法的第四次修改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

导。陈卫东提出，刑事诉讼法法典化建设是刑事诉讼法治现代化的重要表征，当前我国刑事诉讼法法典

化的时机已经成熟[6]。研究强调了法典化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求，并提出了提高人权法治保障水平、实

现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等价值目标。 

3. 刑事诉讼法修改依据 

基于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的立法规划，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4.12121012


许江芸 
 

 

DOI: 10.12677/ojls.2024.12121012 7128 法学 
 

界，都对这次修改寄予了极大的厚望。此次修改旨在通过全面贯彻落实“审判中心主义”，实现我国刑

事诉讼整体结构的合理化；同时，也期望通过推进“刑事诉讼法典化”的路径，实现我国刑诉法治水平

的显著提升。针对实务中遇到的一些痛点问题，如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涉案财物处置、证据制度等方面，

以及轻罪治理、企业合规等实践需求，第四次修改将进行有针对性的立法调整和创新探索[7]。学者们对

这次修改的前景充满期待，希望能够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更好地保障人权、维护社会公平

正义。 
那么，在具体的修改进程中，我们应如何依据经验启示来进行呢？我认为，应当综合考虑三个背景

——中国古代史的历史经验、中国现代社会背景的实际需求，以及全球刑诉法环境的发展趋势，来明确

可以参考的原则和需要修改的制度。 

3.1. 中国历史——“民为邦本”原则 

为了构建富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精髓且历史悠久的体系，我们必须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法律

文化遗产融入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积极运用“古为今用”、“推陈

出新”以及“择善而从”的理念和方法，以确保传统法律文化的精髓得到有效传承与发扬光大[8]。 
中国拥有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其中虽然没有系统的刑事诉讼法的编撰，但是每个朝代的法律都能够

体现出对其人民的体恤原则，对我国当前的刑事诉讼法修改提供了经验与启示。现代中国法治需要立足

于中华法律文化，在中华法律体系中处于重要地位的刑事诉讼法的相应改进及发展更需要结合传承下来

的中华法律文化之精华——民为邦本。 
古代并不存在明确的程序法，但也有对“民为邦本”的借鉴意义。西周时期起，开始根据“以德配

天”的民本思想存在相应的诉讼制度，规定了刑事诉讼“断狱”的相关程序。较为具体的诉讼程序制度

的成立从《法经》开始，《法经》中规定了“囚”“捕”两篇，形成了相应的囚审与抓捕程序规定。再发

展的《汉律》根据“德主刑辅”的立法思想新增了大量律文。不仅在原有的两篇上进行了完善，律外也存

在令或决事比等形式的程序规范，极大地推进了法的细密程度。由于相关的律文太多，造成了过于繁琐

的问题。故魏晋时期则对汉法的篇章体例进行了删繁就简与分门别类，形成了结构清晰且逻辑清楚的律

法。《唐律》在前律较为完好的基础上依据“德本刑用”的思想进一步作出改进，存在回避制度、死刑复

奏制度等，使得律法体系的系统性达到了空前的完善。在实体法与程序法混合编撰的历史上，《唐律》

已成为“内容丰富、体例严整”的律法代表[9]。后续朝代的律法基本建立在唐律的基础上进行编撰。宋

代出现了“鞫谳分司”及“翻异别推”制度，元朝起“诉讼”在法典中开始独立成篇，程序法与实体法开

始逐步分离。明清时期又进一步地作出完善，对于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处理更加妥当。这些举措都贯

彻落实了“民为邦本”的核心思想。 
清末民初开始，司法制度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使未再出现对民本思想的强调，也能看出继承

了古代诉讼法中对于民众的重视。由于清末修律变法，先后出现多部诉讼法规，如《刑事民事诉讼法草

案》等。这些律法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臣民的权利与义务，具备了形式上的“民为邦本”主义。《大清刑事

诉讼法草案》于 1910 年 12 月完成，标志着中国古代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终结，是中国式刑事诉讼法

走向现代化的开端。后北洋政府又修订了《刑事诉讼条例》，对各环节具体程序做出了相应规定，承认

了律师辩护并改良了监狱及狱政管理。对于这些制度的改良也能体现出政府对公民更为重视。南京国民

政府先后颁布了两部刑事诉讼法典，并且第二部增加了“保安处分”的实施办法。这些法典的颁布完全

体现了民本主义法治精神。此外，还存在一系列单行诉讼法规以完善诉讼的相应司法活动。 
尽管上述各历史时期并未形成独立且完整的刑事诉讼规范体系，但它们都为刑事诉讼法的立法活动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可明得失。在每个朝代中，“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都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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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体现。通过总结各朝代在刑事司法程序规定上的优缺点，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在刑事诉讼

法第四次修改中应坚持的“民为邦本”原则，并对历史中出现的偏差和经验问题进行必要的纠正。因此，

我们应当以中国法律历史中的民本主义思想，特别是“民为邦本”的理念，作为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

的重要依据。 

3.2. 现代背景——“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随着我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在刑事犯罪治理领域，犯罪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近 20 年

来，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轻罪案件占比从 54.4%上升到 83.2% [10]。自 2011 年《刑法修正案

(八)》颁布以来，在积极刑法观的指引下，我国逐步增加了众多法定最高刑为 3 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轻罪罪

名，使得犯罪圈层不断扩展。在司法实践中，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危险驾驶罪等为代表的轻罪

案件数量持续攀升。这种犯罪态势呈现出一种鲜明的趋势：严重暴力犯罪的数量和重刑率逐渐下降，而

轻微犯罪的数量和轻刑率则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形成了“双降双升”的局面[11]。 
当前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我国社会犯罪治理的重心已逐渐由重罪治理

转向轻罪治理。2023 年 12 月，中央机关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该意见

首次明确指出，行为人自愿接受教育和社会服务等情形，可成为处理醉驾案件时的重要考量因素，这明

确表达了国家机关对轻罪案件如醉驾案件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明确肯定与支持[12]。因此，刑事诉讼

法在进行第四次修改时，需要充分适应当前的轻罪治理背景，其中，贯彻落实“附条件不起诉”原则将

成为一项重要且有效的措施。 
轻罪治理的背景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赋予了更为适用的司法价值。该制度不仅有助于有序实现“入

罪合法、出罪合理”的司法原则，还符合“形式入罪、实质出罪”的司法实践要求。它充分满足了轻罪治

理中对于犯罪矫正的切实需求，并显著增强了不起诉制度的包容性与前瞻性[13]。然而，随着轻罪治理时

代的演进，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在实际应用中暴露出一些问题。具体而言，其适用条件相对严苛，延伸治

理的效果并不理想；与其他不起诉种类的衔接不够明确；以及在合法性方面面临现实制约等[14]。因此，

刑事诉讼法有必要针对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中的相关条件及考察期限等关键要素进行适度调整和完善，以

确保其制度能够更加符合实践需要，更好地发挥其在轻罪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首先需要总结过往刑事案件中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适用教训。第一，过去的适用主体范围受限，

仅针对未成年人，但是对于一些特殊主体，如孕妇，老人等不予考虑。这样并不能推进宽严相济的刑事

政策，同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确立也受到阻碍，因此对这些主体也应当纳入制度适用范围，即以适用

附条件不起诉为原则，以提起公诉为例外。第二，过去对于适用案件类型也有相应规定，对于新出现的

一些轻微犯罪并未有提及，故这次修改需要扩大附条件不起诉的案件类型，考虑所有轻微犯罪类型的案

件。但同时为了凸显对于严重犯罪的打击态度，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等

严重犯罪不予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第三，对于刑期的考虑也需要根据当前社会背景作出调整，制度

适用的刑罚范围应当扩展至三年有期徒刑及以下。 
另外，附条件不起诉的考察内容与方式应当契合轻罪时代的特征，采取更加多元有效的规则，充分

体现恢复性司法的核心理念。以往，检察机关在附条件不起诉的考察中侧重惩戒功能，对被追诉人重新

融入社会的需求关注不足，对于修复犯罪所破坏的社会关系的重要性认识不足[15]。如今，附条件不起诉

的实践正推动轻罪治理从单纯的事后刑罚向更为前瞻的事前预防转变。通过附条件不起诉实施预防性治

理，就将轻罪治理的关口前移至审查起诉阶段。这种预防工作的前置化能够为有矫治预防需求的行为人

提供及时有效的干预和援助，确保他们无需等到刑事诉讼程序完全结束后才能获得必要的帮助。这样就

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保障预防性治理的及时性和实效性，从而更好地实现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初衷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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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已对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进行了长时间的探索，并在此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然而，为了进

一步推动轻罪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广泛应用，仍需各机关和部门之间的协同努力与密切配合。此外，刑

事诉讼法的第四次改革完善要求也应与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紧密联系，以确保为司法实践提供更加高效且

稳定的法律指导，从而促进整个司法体系的公正运行。 

3.3. 全球环境——“全球化”意识 

由于当前法律的全球化，各国的刑事诉讼法在发展方向上相互影响并趋同。中国式现代化的刑事诉

讼法的第四次修改应当具有“全球化”意识，考虑到对于他国优势的吸收与借鉴，并顺应全球刑诉体系

的发展。 
国外的刑事诉讼法与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的形成过程有较大差异。十八、十九世纪是欧洲兴起的法典

化浪潮，法国在 1804 年制定了《法国刑事诉讼法典》，1865 年意大利通过了《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

《德国刑事诉讼法典》在 1877 年由德国制定等[16]。而我国清政府第一次诉讼法的立法开端为 1906 年

《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的尝试。这部草案虽然最终并未正式颁布实施，但是为后续的刑事诉讼立法工

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正式的《刑事诉讼法》于 1979 年颁布。这部法律严格按照

当时的法典化标准和体系要求进行制定，且同时吸收借鉴了德国、日本等成文法国家在刑事诉讼法典方

面已经探索出了有益的先进经验及做法。 
之后由于世界大战等历史环境的影响，刑事诉讼法在国内外不同环境中都经历了多次大幅度的修改。

然而相较于我国，西方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发展得更为完善且现代化。从西方刑事诉讼法的历史演变过程

来看，其诉讼形式大致经历了从早期的弹劾式、纠问式，到近现代的职权主义、对抗制，再到混合式诉

讼的逐步发展过程。其中，混合式诉讼尤为关键。它是在原本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基础上，充分吸收

并融合了对抗制诉讼中的积极因素。混合式诉讼采取折中的方式，旨在结合职权主义诉讼和对抗制诉讼

的各自优势，同时规避两者的不足。它既强化了对人权的保障，又注重案件真相的查明与诉讼效率的提

高。这种创新的结合方式为许多国家的刑事诉讼发展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新典范。在当今时代，世界各大

主要国家已经摒弃了单纯的弹劾式或纠问式诉讼模式，转而普遍地采用了混合式诉讼模式[17]。 
中国式现代化的刑事诉讼，作为世界法律全球化的一环，始终置于全球法律框架的观照之下。基于

这一深刻认识，我们亟需明确中国刑事诉讼法在全球视野中的定位，并深入剖析如何借鉴他国刑事诉讼

法的改革经验，以推动我国刑诉法的进步，同时向世界贡献中国刑诉的智慧。然而，中国式刑事诉讼现

代化改革的逻辑基点，在于紧密贴合中国的国情与实际需求，而非机械地套用他国或某一法系的标尺来

衡量现代化水平[18]。至关重要的是，中国刑诉法应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坚持以国家发展利益与内在需

求为导向，保持其独立的本土特色和标准。在此基础上，我们应系统总结各国刑诉法的成功经验，通过

实证研究等科学方法，深入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诉讼现代化改革实践，探索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刑诉

发展改革路径。这种既具备“全球化”视野又扎根于中国本土特性的刑事诉讼改革，才能在全球范围内

推动刑事诉讼法的现代化进程，作出中国式现代化刑事诉讼法律的世界性贡献。 
综上所述，国外刑事诉讼法的变革历程与发展轨迹与我国有着显著的不同。因此，在推进刑事诉讼

法的第四次修订之际，我们应秉持“全球化”的视野，全面审视当今世界各国的刑事诉讼模式，并深入

剖析其他成文法国家在刑事诉讼法领域的实践经验。我们要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积极学

习借鉴，弥补自身不足，进而优化和完善我国刑诉法的结构与体系，使我国刑诉法能够更好地融入并适

应全球化的法律环境。 

4. 总结 

根据中国历史，国内现代社会背景及全球环境三个背景环境的研究，刑事诉讼法的第四次修改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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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民为邦本”的原则，重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并且具备“全球化”意识。 
具体而言，刑诉法的修改应当坚持“民惟邦本”的原则，将其作为立法工作的持续性目标，并更加

全面地考虑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与救济等相关条款，以确保刑诉改革立法工作的顺利展开与推进。同时，

办案机关在推进刑诉法改革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对人权的保障，特别是对“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修

改要予以重点关注。应当扩大该制度的适用范围，并采用更加多元化、科学合理的考察规则，以确保其

更加符合司法实践的需要。在办案过程中，还应谨慎适用强制措施，避免对犯罪嫌疑人的正常工作与生

活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基于民本主义的思想，改革还应积极推进“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进程，贯彻落

实“少捕慎诉慎押”的刑事政策，以最大程度地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最后，在全

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式刑事诉讼法应积极辨识并借鉴他国的先进经验与不足之处。我们既要紧密跟踪

国际刑事诉讼的最新动态，汲取世界各国刑事诉讼制度与理论中的精华部分，为我所用，又要主动应对

刑事诉讼领域的基础性、长远性以及重大全球性挑战，努力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刑事诉讼制度。同时，

我们还应推动建立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刑事诉讼规则体系，从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实的

刑事法治支撑。 
在基于对以上背景环境等考虑，我们应积极以史为鉴、见贤思齐，根据以上三条经验启示推进刑事

诉讼法的第四次修改，提出符合中国实际和发展需要的方案和智慧，展现中国在刑事诉讼现代化进程中

的积极姿态和重要作用，最后为国际刑事法治的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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